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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區誓師暨啦啦隊大賽 
體育委員會 主辦    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 統籌 

十八區區議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協辦 

中國香港啦啦隊總會  協助 

【章 程】 

(一) 目  的： 鼓勵市民積極支持各區運動員參與第七屆全港運動會（港運會）的賽事，

並為港運會增添歡樂氣氛，是一項展現地區特色和活力，推廣體育文化的

社區活動。 

 

(二) 參賽單位：  十八區區議會各一隊。 

 

(三) 隊員人數：  每隊 16 至 50 人，隊員年齡及性別不限，每名隊員只可代表一區參賽。 

 

(四) 比賽日期、時間及地點： 

 

  日期 時間 地點 

  2019 年 2 月 24 日（星期日） 下午 2 時至 5 時 30 分 伊利沙伯體育館 

   

(五) 表  演： 得獎隊伍必須於 2019 年 4 月 28 日（星期日）下午 2 時至 6 時（暫定）

出席在香港體育館舉行的「第七屆全港運動會開幕典禮」，並進行表演，

缺席表演的得獎隊伍會被取消獲獎資格。開幕典禮的彩排時間另行通知。 

 

(六) 奬  項： 設「最佳表現奬」冠、亞、季軍；「最具地區特色奬」冠、亞、季軍；以

及「最具人氣獎」。 

 

(七) 報名方法： 參賽隊伍必須於 2019 年 1 月 4 日（星期五）或之前把填妥的報名表格連

同參賽者聲明（須經所屬區議會蓋印作實）交回第七屆全港運動會籌備委

員會秘書處（地址：沙田排頭街 1 至 3 號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總部 2 樓康樂

及文化事務署大型活動組；傳真號碼：3523 7656）。 

   

(八) 比賽規則： 1. 比賽時間及計時： 

 

   a. 參賽隊伍必須在 1 分 30 秒至 2 分 30 秒內完成整套動作。 

 

   比賽計時方法： 

   b. 在主辦機構宣布隊名至比賽開始計時前，參賽隊伍有 30 秒「預

備時間」，用於進場就位和放置道具。 

 

   c. 在「預備時間」，全體隊員必須盡快進入比賽場地的規定範圍內，

並以至少單足着地的站立姿勢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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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全隊準備妥當後，隊長須舉手示意比賽開始。隊長放下手後，緊

接的音樂／叫喊聲／動作開始，即為計時開始；音樂／叫喊聲／

動作完全停止，即為計時結束。 

 

   e. 參賽隊伍完成表演後會有 30 秒「退場時間」，用於收拾道具和退

場。 

 

  2. 比賽場地的規定範圍： 

 

   a. 規定範圍為 16 米（長）x 12 米（闊）的長方形比賽區，面積 192

平方米。 

 

   b. 比賽場地會鋪上保護墊，並以 5 厘米寬的顏色標誌帶標示比賽區

（標誌帶所佔地方亦屬比賽區範圍）。比賽區前方正中央位置亦

設有標示。 

 

   c. 參賽隊伍必須在比賽區範圍內進行比賽。 

 

  3. 參賽音樂： 

 

   a. 參賽隊伍必須自備音樂，音樂長度須配合比賽時間，可使用一首

樂曲或由多首樂曲混合而成的音樂和加入特殊音響效果。 

 

   b. 參賽隊伍必須於 2019 年 1 月 21 日（星期一）或之前，向主辦機

構提供音樂光碟（CD）／迷你光碟（MD）／MP3，以便安排在

比賽時播放（光碟封套上必須註明所屬地區、所選音樂編號及播

放詳情等資料）。 

 

   c. 主辦機構將向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CASH）、香港音像聯

盟（HKRIA）和香港音像版權有限公司（PPSEAL）申請播放有

關音樂，以及處理版權事宜。如參賽隊伍使用的音樂作品的版

權並非由上述三間機構擁有，則須自行處理播放有關音樂的版權

事宜和繳付有關費用。 

 

   d. 主辦機構建議參賽隊伍指派一名代表在比賽時協助播放音樂。 

 

  4. 整套動作編排和流程： 

 

   a. 以展現所屬地區的特色和活力為主題，參賽隊伍可通過不同的方

法和形式（例如口號、吶喊歡呼、拍掌、手勢、站姿、跳躍或舞

蹈）為所屬地區的參賽運動員打氣。 

 

   b. 動作編排必須以安全為原則，如動作包含翻騰／拋投／疊羅漢／

金字塔造型等，參賽隊伍可參考主辦機構的《安全守則》（詳見

附件），確保隊員的安全。 

 

   c. 參賽隊伍必須於 2019 年 1 月 21 日（星期一）或之前，提交參賽

口號、自創歌曲的歌詞（如有）、表演內容簡介及隊伍編排資料

表，供主辦機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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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參賽服裝、飾物和道具： 

 

   a. 參賽隊伍必須自備比賽時的服裝、飾物和道具，並於 2019 年 1

月 21 日（星期一）或之前向主辦機構提交服裝、飾物和道具的

設計及式樣（設計圖或照片）。 

 

   b. 隊員的服裝、飾物和使用的道具必須顧及隊員和比賽場地內人士

的安全，不得使用有潛在危險的道具（例如花炮、利器）。 

 

   c.  由於比賽場地的規定範圍只有 192 平方米，參賽隊伍必須留意道

具的數目和尺寸。 

 

  6. 主辦機構將安排參賽隊伍於比賽當日上午進行彩排。參賽隊伍必須按

照主辦機構的指示，依時到指定地點更衣、化妝和彩排。 

 

  7. 主辦機構有權終止任何可能構成危險或誹謗、引起不安或不雅的表

演，以及取消有關隊伍的參賽資格，其所得成績亦會作廢。 

 

  8. 比賽期間，如主辦機構發現參賽隊伍的人數不足 16 人或超過 50 人，

或有隊員代表超過一支參賽隊伍，主辦機構將取消有關隊伍的參賽資

格，其所得成績亦會作廢。 

 

  9. 如參賽者違反比賽規則或其他有關規定或有不良行為而影響賽事，主

辦機構有權取消該參賽者及其所屬隊伍的參賽資格，其所得成績亦會

作廢。 

 

  10. 如有參賽隊伍在比賽時被扣分，有關結果將於比賽當日所有賽事結束

後公布。如參賽隊伍對結果有任何異議，領隊／負責人可於結果公布

後 30 分鐘內，以口頭方式向裁判長提出，由裁判長作出裁決。如該

領隊／負責人對裁判長的裁決仍然不滿，則其所屬地區負責人可以書

面形式向第七屆港運會籌備委員會秘書處提出上訴。秘書處將在接獲

上訴後兩個工作天內向上訴人發出認收通知，並與評審團跟進個案。

所有賽果會以評審團的裁決為最終決定。 

 

(九) 評 審 團： 共 4 名成員，分別是 2 名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代表、1 名中國香港體育協

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代表和 1 名中國香港啦啦隊總會代表。 

 

(十) 裁  判： 除評審團外，主辦機構已邀請中國香港啦啦隊總會派出裁判、司線員和計

時員負責裁判工作和執行比賽規則（包括「扣分項目」的規定）。 

 

(十一) 評審準則： 評審準則如下： 

 

  1. 「最佳表現獎」（總分為 100 分） 

 

 

 

   a. 表演內容和整套動作編排             （20 分） 

     i. 動作設計、舞蹈和音樂編排具創意、風格獨特、有變化、

流暢 

    ii 所選用的音樂及／或使用的道具能配合表演內容和整套動

作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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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善用場地，以展現隊形和動作的多樣化（例如排圖案、排

字、立體變化） 

     iv. 進場和退場乾淨俐落、具特色 

 

    b. 現場表現                       （20 分） 

     i. 整套動作與音樂配合得宜，動作的過渡流暢、完美 

    ii. 隊員之間有默契，全體隊員的動作互相配合、整齊一致 

    iii. 隊員準確「走位」和沒有「出界」 

    iv. 口號清晰、吶喊歡呼精力充沛、聲音響亮一致、能帶動氣

氛 

 

   c. 動作技巧                    （20 分） 

     i. 隊形和動作多樣化 

    ii. 技巧正確、安全穩定 

    iii. 動作之間的銜接順暢 

    iv. 各隊員沒有做出超越本身能力的危險動作 

 

   d. 整體評價                    （40 分） 

     i. 整體表現具有感染力，體現團隊精神，動作合拍 

     ii. 隊員有自信、朝氣、活力和儀容整潔，服飾和造型具美感 

    iii. 隊員通過眼神、笑容、肢體、動作等加強歡樂、熱鬧及鼓

舞的氣氛 

     iv. 隊員的服裝、飾物和使用的道具設計具創意、風格獨特 

    v. 整體表現出積極為所屬地區參賽運動員打氣的效果 

      

 

 

  2. 「最具地區特色獎」（總分為 100 分） 

    a. 整體印象和整套動作展現所屬地區的特色 （40 分） 

    
 

i. 適當地在表演中注入所屬地區的特色（例如傳統文化風

俗），展現該區的獨特之處 

     ii. 令觀眾產生共鳴 

   b. 服飾和造型等展現所屬地區的特色  （30 分） 

適當地利用富地區特色的服裝、飾物、髮型、造型、化妝、道具

等，展現所屬地區的特色 

 

 
   c. 口號、音樂和歌曲展現所屬地區的特色 （30 分） 

適當地利用富地區色彩的口號／歌曲／音樂等，展現所屬地區的

特色 

 

 

 



第 5 頁 / 共 12 頁 
 

  3. 「最佳表現奬」及「最具地區特色奬」的扣分項目： 

   a. 完成整套動作的時間短於或逾時不多於 20 秒的隊伍會被扣 10

分，而短於或逾時 21 秒或以上的隊伍則會被取消參賽資格。  

 

   b. 「預備時間」（由宣布隊名至隊長舉手示意為止）及「退場時間」

（由比賽計時結束至隊伍收拾所有道具及所有隊員離開比賽場

地的規定範圍為止）不得超過 30 秒（兩者分開計算），逾時不多

於 20 秒的隊伍會被扣 10 分，而逾時 21 秒或以上的隊伍則會被

取消參賽資格。  

   c. 隊員進場和退場時不能有跳躍或翻騰等動作，違規者會被扣 5 

分（每人計算）（兩者分開計算）。 

 

   d. 在特技疊羅漢進行籃型拋投時，15 歲或以下的上層隊員不可作

空翻及轉體等動作，違規者會被扣 10 分（每個動作計算）。 

 

  4. 「最具人氣獎」：在比賽當日由現場觀眾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票數

最多的隊伍獲此獎項。 

(十二) 領隊會議： 領隊會議定於 2019 年 1 月 7 日（星期一）晚上 7 時 30 分，在伊利沙伯體

育館地下四號會議室舉行，並讓參賽隊伍視察場地。請各隊領隊／負責人

親自出席或委派代表出席。會上將抽籤決定比賽當日各參賽隊伍的出場次

序及各區的觀眾席座位安排，缺席的參賽隊伍將由主辦機構的工作人員代

為抽籤，參賽隊伍對抽籤結果不得有異議。 

 

(十三) 成績公布： 比賽結果將會在比賽日晚上九時，於第七屆全港運動會專題網頁內公布。 

 

(十四) 頒獎安排： 主辦機構將於 2019 年 6 月 2 日（星期日）下午 2 時 30 分至 5 時（暫定），

在九龍公園體育館（暫定）舉行的「第七屆全港運動會閉幕暨綜合頒獎典

禮」中頒獎，所有得獎隊伍必須出席典禮和在典禮上表演，詳情另行通知。 

 

(十五) 惡劣天氣 

安排： 

1. 如在比賽當日上午 8 時，香港天文台已發出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預警（註：天文台在發出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之前的兩個小時內

發出預警信息），或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

號仍然生效，當日賽事即告取消，並改於 2019 年 3 月 17 日（星期

日）（暫定）同一時間在調景嶺體育館（暫定）舉行。 

  2 如在比賽當日，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為 7 或以上，

比賽安排如下： 

   a. 「高」健康風險級別（空氣質素健康指數：7） 

比賽如期舉行。環境保護署呼籲心臟病或呼吸系統疾病（如

冠狀心臟病和其他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礙氣管疾病，

包括慢性支氣管炎和肺氣腫）患者、兒童和長者應減少戶外

體力消耗，以及減少在戶外逗留的時間，特別在交通繁忙地

方。心臟病或呼吸系統疾病患者在參與體育活動前應諮詢醫

生意見，在體能活動期間應多作歇息。由於空氣污染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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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的影響不一，如參賽者有疑問或感到不適，應徵詢醫生

的意見。 

   b. 「甚高」健康風險級別（空氣質素健康指數：8 至 10） 

比賽如期舉行。環境保護署呼籲心臟病或呼吸系統疾病（如

冠狀心臟病和其他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礙氣管疾病，

包括慢性支氣管炎和肺氣腫）患者、兒童和長者應盡量減少

戶外體力消耗，以及盡量減少在戶外逗留的時間，特別在交

通繁忙地方。一般市民應減少戶外體力消耗，以及減少在戶

外逗留的時間，特別在交通繁忙地方。由於空氣污染對不同

人士的影響不一，如參賽者有疑問或感到不適，應徵詢醫生

的意見。 

 

   c. 「嚴重」健康風險級別（空氣質素健康指數：10+） 

比賽如期舉行。環境保護署呼籲心臟病或呼吸系統疾病（如

冠狀心臟病和其他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礙氣管疾病，

包括慢性支氣管炎和肺氣腫）患者、兒童和長者應避免戶外

體力消耗，以及避免在戶外逗留，特別在交通繁忙地方。一

般市民應盡量減少戶外體力消耗，以及盡量減少在戶外逗留

的時間，特別在交通繁忙地方。由於空氣污染對不同人士的

影響不一，如參賽者有疑問或感到不適，應徵詢醫生的意見。 

 

(十六) 注意事項： 1. 主辦機構有權因應特殊情況更改比賽日期或另作安排，並會就此通

知各參賽隊伍。如比賽中途遇有突發事故，主辦機構可全權決定是

否繼續進行比賽或更改出場次序，所有參賽隊伍不得有異議。 

  2. 如有需要，參賽者可自行購買個人意外保險。 

  3. 參賽者必須遵守主辦機構及場館的規則。 

  4. 參賽者請自行保管個人財物，如有遺失，主辦機構概不負責。 

 

(十七) 查詢電話： 2601 7658 

主辦機構保留權利隨時修改本章程而無需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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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全港運動會 

十 八區 誓師 暨啦 啦隊 大賽  

 

安全守則 

如表演中包含翻騰／拋投／疊羅漢／金字塔造型等動作，參賽隊伍須按隊員的年齡及能

力編排有關動作，並參考以下安全守則的建議，以保障隊員的安全。 

(一) 按隊員年齡建議的動作難度： 

      隊員年齡 

動作難度 
6 歲或以下 7 至 12 歲 13 至 15 歲 16 歲或以上 

1. 翻騰 滾翻、側滾翻 

 

滾翻、側滾翻、側

手翻、前手翻 

不可作空翻和轉

體等動作 

空翻 1 周和 

轉體 2 圈 

2. 籃形拋投／ 

特技疊羅漢 

不可以 不可作空翻及旋

轉等動作 

不可作空翻及轉

體等動作 

空翻 1 周和 

轉體 2 圈 

3. 有高度限制的特技

疊羅漢 

不可以 最高 2 層 2 段 最高 2 層 2.5 段 

 

最高 2 層 2.5 段 

4. 有高度限制的金字

塔造型 

最高 2 層 1.5 段 最高 2 層 2 段 最高 2 層 2.5 段 最高 3 層 2.5 段 

註釋： 

1. 在構思編排造型動作時，若由小組進行造型動作或隊員進行某特定難度動作，除下述註釋 2 所列

的情況外，均應按上述年齡範圍的建議，由符合年齡的隊員進行。例如：空翻 1 周和轉體 2 圈的

動作，只應安排由 16 歲或以上的隊員進行；若希望表演一個或多個 2 層 2.5 段的金字塔造型動作，

則只應由 13 歲或以上的隊員進行。 

2. 至於由 16 歲或以上的隊員進行的金字塔 3 層 2.5 段造型動作，則容許不超過小組四分之一人數的

16 歲以下隊員參與。例如：由 5 人組成一個動作，可容許該小組有 1 名 15 歲或以下的隊員參與。

如某隊有 8 名 16 歲或以上的隊員，則該隊可構思以 2 小隊同時進行 3 層 2.5 段的金字塔造型動作，

如此類推。 

(二) 相關安全規定： 

1. 特技疊羅漢和金字塔造型動作：主要底層隊員應最少有一隻腳立在地上，而且身體不得向後

彎。15 歲或以下的上層隊員單手或雙手在無支撐狀態的情況下，不可做出由單底層或雙底層

隊員舉起的分腿動作。 

2. 禁止使用任何可以增加跳躍高度的道具(如跳板)。 

3. 如多底層技巧的上層隊員着地時使用搖籃式接法，後面須有 1 名保護者。 

4. 在所有搖籃式接法的過程中，如上層隊員要進行跳躍、旋轉或其他體操動作，除了原本的底層

隊員外，必須多加 1 名保護者。 

5. 所有金字塔造型須安排最少 1 名保護者，而比賽中的保護者，均須為比賽場上的隊員。 

6. 所有疊羅漢均須有保護者在旁。比賽中的保護者，均須為比賽場上的隊員。 

7. 所有在 2.5 段高度的隊員都須有 1 名保護者(無論是特技疊羅漢或金字塔造型)。 

8. 所有拋投動作都須在第 1 層及由最多 4 名底層隊員進行，其中籃型拋投宜採用搖籃式接法，並

且須增加 1 名保護者保護上層隊員的頭部和頸部。 

9. 籃型拋投的底層人員雙腳不可離地。 

10. 任何拋投、跳躍的翻騰動作均不得越過或穿越其他特技疊羅漢和金字塔造型。 

11. 單底層技巧採用搖籃式接法時須增加 1 名接者。 

 



第 8 頁 / 共 12 頁 
 

12. 在所有特技疊羅漢或金字塔造型上進行旋轉、跳躍等動作着地時，必須使用搖籃式接法，並須

最少有 3 名接者。 

13. 所有在 2 段或以上進行的技巧，如着地時須使用搖籃式接法，必須最少有 2 名接者。 

14. 如須從特技疊羅漢或金字塔造型上以旋轉方式着地，須先參考上文「按隊員年齡建議的動作難

度」。 

15. 在特技疊羅漢進行籃型拋投時，如上層隊員須進行空翻或轉體等動作，須先參考上文「按隊員

年齡建議的動作難度」。 

16. 進行疊羅漢／金字塔造型等動作時，不可以進行分腿跳馬動作。 

17. 上層隊員以支撐迴環動作着地時，必須使用搖籃式接法。 

18. 如沒有任何接者，上層隊員不可從 2 段以上的高度直接着地。 

19. 進行特技疊羅漢動作時，上層隊員只可以足部着地，不可以身體其他部位着地。 

20. 不可以運用技巧向前、側、後等方向進行團身滾翻着地。 

21. 必須在保護墊上進行 2 層 2 段或以上高度的特技疊羅漢動作。 

22. 是次比賽不容許進行 3 層 3 段高度的特技疊羅漢動作，因難度極高。 

(三) 名詞定義： 

1. 技巧 指特技疊羅漢、攀爬、金字塔造型和拋投。 

2. 翻騰 指滾翻、手翻、空翻和其組合的體操動作。 

3. 底層隊員 指上層隊員的支撐者。 

4. 主要底層隊員 指在最底層且支撐最多重量的隊員。 

5. 拋投 指上層隊員與底層隊員協力把上層隊員拋離地面的動作。 

6. 接者 指在上層隊員着地時負責接着該上層隊員的人。 

7. 上層隊員 指攀爬或被拋投到第二層或以上的隊員。 

8. 保護者 指負責保護上層隊員頭部和頸部並讓上層隊員可運用技巧安全着地的人。保護

者可協助穩定技巧，但不得成為技巧的支撐者。 

9. 層 表示在技巧中重疊組合的單位。1 名上層隊員把其體重的二分之一負荷在底層

隊員身上，便構成 2 層；但若上層隊員只是把腳或手放在下一層隊員的身上，

則不算作 2 層 (例子見下文示範圖)。 

1 層 = 雙足開立或單足着地的隊員。  

2 層 = 組合中有隊員把體重的二分之一或以上負荷於 1 層的隊員上。 

3 層 = 組合中有隊員把體重的二分之一或以上負荷於 2 層的隊員上。  

10. 段 表示技巧高度的單位。一個人的高度為 1 段，半個人的高度則為 0.5 段。當 1

個人站立，把雙手向上舉起時，計至手掌位置則是 1.5 段，站直不動腰部位置

則是 0.5 段。例如：單底層延伸為 2.5 段，肩上坐姿為 1.5 段等 (例子見下文示

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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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示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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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區誓師暨啦啦隊大賽 

體育委員會 主辦    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 統籌 

十八區區議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協辦 

中國香港啦啦隊總會  協助 

 

【報名表格】 
（必須連同每位參賽者的個人資料及聲明一併遞交） 

 
區議會名稱：     

參賽隊員人數（16 至 50 人）：   人  

隨隊工作人員人數（除領隊及教練外不多於 6 人）：    人  

註一領隊姓名（中文）：  註一教練姓名（中文）：  

聯絡電話號碼：  聯絡電話號碼：  

手提電話號碼：  手提電話號碼：  
    

 

註一 地區負責人姓名（中文）：       職位：       

性別：    聯絡電話號碼：        手提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註二 電郵地址：         

註一：地區負責人、領隊和教練必須年滿十八歲。 

註二：主辦機構會透過電子郵件傳送比賽資料給各地區負責人。 

 

注意事項： 

(1) 每區區議會只可派出一支啦啦隊參賽，每隊 16 至 50 人；隊員年齡及性別不限，每名隊員只

可代表一區參賽。 

(2) 基於安全理由，所有參賽隊伍必須在主辦機構提供的保護墊上進行比賽。 

(3) 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作報名、統計、日後聯絡及活動意見調查之用，只有獲主辦機構授

權人員方可為前述目的查閱有關資料。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會在本屆港運會結束後第四個

月銷毀。 

(4) 遞交報名表格後，如欲更正個人資料，請致電 2601 7658 與第七屆全港運動會籌備委員會秘

書處職員聯絡。 

(5) 你必須提供下表所需的參賽者個人資料和簽署聲明，否則申請恕不受理。 

(6) 本賽事的章程、比賽成績和其他資料會透過主辦機構網頁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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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全港運動會   十八區誓師暨啦啦隊大賽  

【參賽者資料】 

編 

號 

參賽者姓名 
性別 

(請以表示) 出生日期 

(日/月/年) 

編 

號 

參賽者姓名 
性別 

(請以表示) 出生日期 

(日/月/年) 
中文 英文 男 女 中文 英文 男 女 

1.      26.      

2.      27.      

3.      28.      

4.      29.      

5.      30.      

6.      31.      

7.      32.      

8.      33.      

9.      34.      

10.      35.      

11.      36.      

12.      37.      

13.      38.      

14.      39.      

15.      40.      

16.      41.      

17.      42.      

18.      43.      

19.      44.      

20.      45.      

21.      46.      

22.      47.      

23.      48.      

24.      49.      

25.      50.      

 
地區負責人聲明： 

(1) 報名表格內所填報的資料全部屬實。 

 (2) 所有未滿十八歲的參賽者已獲家長／監護人同意參加「第七屆全港運動會十八區誓師暨啦啦隊大賽」。 

 

 
地區負責人簽署： 

 

 
地區負責人姓名： 

 

 
日      期： 

 

 

 

 

 

區議會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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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全港運動會   十八區誓師暨啦啦隊大賽  
【參賽者個人資料及聲明】 

（所有參賽者必須填寫本表格） 
個人資料備註： 
(1) 參賽者提供的資料只作本署處理康體活動報名事宜、公布中籤名單、統計、日後聯絡及意見調查之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限獲本署

授權的人員查閱。 
(2) 如欲更正或查詢已遞交的個人資料，請致電 2601 7658 與第七屆全港運動會籌備委員會秘書處職員聯絡。 
(3) 參賽者必須填寫所有資料及簽妥聲明。如填寫資料不全或有誤，申請將不獲受理。 

 
 

(一) 區議會名稱 :  

(二) 參賽者資料：（請以正楷填寫英文字母） 

姓名：（中文）       （英文）       

性别：      出生日期(日/月/年)：       

如參賽者於活動時遇上緊急事故，可致電    與（聯絡人姓名）     

聯絡。（在填報緊急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前，請考慮應否先徵得其同意。） 

(三) 參賽者聲明：（未滿十八歲的參賽者，必須由其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家長或監護人作聲明） 

本人聲明： 

(1)  本人／上述填報的參賽者已細閱本比賽章程，並願意遵守主辦機構所訂規則及安全守則和服從裁判
的判決。參賽者明白，他／她只可代表一區參加這項比賽，如有虛報資料或填報資料與事實不符，
參賽者及有關隊伍會被取消參賽資格，所得成績亦會作廢。 

(2)  參賽者明白，如以他人冒名頂替參加比賽或作出虛假聲明，參賽者及有關隊伍會被取消參賽資格，
所得成績亦會作廢。 

(3)  參賽者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這項比賽。 

*參賽者／家長／監護人姓名：  簽署：  日期：  

*請刪去不適用者。 

 

第七屆全港運動會   十八區誓師暨啦啦隊大賽  
【參賽者個人資料及聲明】 

（所有參賽者必須填寫本表格） 
個人資料備註： 
(1) 參賽者提供的資料只作本署處理康體活動報名事宜、公布中籤名單、統計、日後聯絡及意見調查之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限獲本署

授權的人員查閱。 
(2) 如欲更正或查詢已遞交的個人資料，請致電 2601 7658 與第七屆全港運動會籌備委員會秘書處職員聯絡。 
(3) 參賽者必須填寫所有資料及簽妥聲明。如填寫資料不全或有誤，申請將不獲受理。 

  

(一) 區議會名稱 :  

(二) 參賽者資料：（請以正楷填寫英文字母） 

姓名：（中文）       （英文）       

性别：      出生日期(日/月/年)：       

如參賽者於活動時遇上緊急事故，可致電    與（聯絡人姓名）     

聯絡。（在填報緊急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前，請考慮應否先徵得其同意。） 

(三) 參賽者聲明：（未滿十八歲的參賽者，必須由其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家長或監護人作聲明） 
本人聲明： 

(1)  本人／上述填報的參賽者已細閱本比賽章程，並願意遵守主辦機構所訂規則及安全守則和服從裁判
的判決。參賽者明白，他／她只可代表一區參加這項比賽，如有虛報資料或填報資料與事實不符，
參賽者及有關隊伍會被取消參賽資格，所得成績亦會作廢。 

(2)  參賽者明白，如以他人冒名頂替參加比賽或作出虛假聲明，參賽者及有關隊伍會被取消參賽資格，
所得成績亦會作廢。 

(3)  參賽者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這項比賽。 

*參賽者／家長／監護人姓名：  簽署：  日期：  

*請刪去不適用者。                                                                                   （請自行影印本表格） 


